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琨、李勁、曲曉輝、魏煒、陳乃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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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ZXC1”认股权证行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与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的约定，“中兴ZXC1”

认股权证已于2010年2月1日（星期一）起开始行权，行权的截止时点为2010年2

月12日15时整，“中兴ZXC1” 最后一个交易日为2010年2月5日（星期五），并将

于2010年2月8日（星期一）起终止交易，于2010年2月12日（星期五）15时后终

止上市。本公司特提请投资者关注“中兴ZXC1” 认股权证行权的有关事项。 

一、基本风险提示 

1.“中兴ZXC1”认股权证的存续期自2008年2月22日起，至2010年2月21日止。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权证存续期满前5个

交易日，权证终止交易。“中兴ZXC1”认股权证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为2010年2月5

日（星期五），从2010年2月8日（星期一）起终止交易，中兴通讯A股股票（股

票代码：000063）、中兴债1（债券代码：115003）仍正常交易，但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除外。 

3.“中兴ZXC1”认股权证的行权期为权证存续期的最后10个交易日，即2010

年2月1日（星期一）至2010年2月12日（星期五）之间的交易日（包括首尾两日），

其中2010年2月8日（星期一）至2010年2月12日（星期五）为不可交易的行权期

（包括首尾两日）。 

投资者行权的截止时点为2010年2月12日15时整，过时再申请行权无效。 

4.“中兴ZXC1”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的认股权证行权价格为42.394元/股，调

整后的行权比例为1:0.922，即投资者每持有1份“中兴ZXC1”认股权证，有权在

行权期内以42.394元/股的价格购买0.922股中兴通讯A股股票。 



二、行权操作要点（不同的券商交易系统界面会略有不同） 

1．申报指令 

投资者依据券商技术系统的提示，发出认股权证的行权指令，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证券代码：031006（权证简称：中兴ZXC1） 

业务类别：行权 

委托数量：申报的权证行权数量 

委托价格：42.394元（行权价格） 

投资者当日买进的权证，当日可以行权；行权指令以份为单位进行申报；行

权指令当日有效，当日可以撤销。 

2．投资者须在申报前确认的事项 

在发出行权指令前，认股权证投资者应当确认其申报行权的认股权证份数不

大于其证券账户中可动用的认股权证份数，且账户中有足够的资金，否则，该行

权指令作废，投资者需另行申报行权。 

3．行权后资金、权证的扣减及标的证券的取得 

接到投资者发出的认股权证的行权指令之后，券商扣减投资者账户中的权证

可用数量，扣减权证数量等于有效行权委托数量。此外券商还需扣减投资者行权

所需资金额（含行权手续费），行权所需资金计算公式为：行权所需资金=申请

行权数量×行权价格（42.394元）×行权比例（0.922）+申请行权数量×行权比

例(0.922)×标的证券面值(1元)×手续费 

行权成功，投资者将于T+1日交收后收到行权所得的标的证券，行权应得的

标的证券于T+1日可以交易。投资者证券账户的标的证券增加数量=认股权证有效

行权委托数量×行权比例。 

4．其他 

按照“中兴ZXC1”认股权证行权比例计算的标的证券，不足1股的部分予以

舍弃处理。 

认股权证投资者应当确认其账户中有足够的资金，并请投资者及时查看其行

权结果，确认行权是否成功。 



在“中兴ZXC1”认股权证的行权期间的前5个交易日，即2010年2月1日至2010

年2月5日之间的交易日（包括首尾两日），“中兴ZXC1 ”认股权证正常交易。

2010年2月5日为“中兴ZXC1”认股权证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从2010年2月8日(包

括当日)起“中兴ZXC1”认股权证终止交易。 

 

三、咨询机构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及投资者关系部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兴通讯大厦A座6楼 

联系人：张琴 

电话：0755-26770282         传真：0755-26770286 

 

四、特殊提示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2010年节假日休市安排的通知》，2010年2月13

日（星期六）至2月19日（星期五）为春节假日休市，2月20日（星期六）、2月

21日（星期日）为周末休市，2月22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因此“中兴ZXC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为2010年2月1日（星期一）至2010年2月12日（星期五）之间

的交易日（包括首尾两日），其中2010年2月8日（星期一）至2010年2月12日（星

期五）为不可交易的行权期（包括首尾两日）。未在行权终止日（2010年2月12

日）15时前行权的“中兴ZXC1”认股权证将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2月5日    

 


